

关于召开全市医疗机构推行疫苗健康处方工作启动暨培训会议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健委（卫健中心），市疾控中心，各委属委管医疗机构：
为深入贯彻落实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加速推进医防深度融合，强化医疗机构的疾控职能，按照市卫健体委《关于印发<南阳市医疗机构推进疫苗健康教育处方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精神，经研究，定于9月12日召开全市医疗机构推行疫苗健康处方工作启动暨培训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解读《南阳市医疗机构推进疫苗健康教育处方实施方案（试行）》；安排部署医疗机构推行疫苗健康处方工作；针对医疗机构推行疫苗健康处方工作开展培训，进行经验交流。
二、会议时间、地点
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上午8:30报到，9:00正式开会，会期半天。
[bookmark: _GoBack]地点：主会场设在南阳市中心医院东院区九号楼一楼会议室（南阳市信臣南二路与太白顶路交叉口西北）。除卧龙区、宛城区、高新区和示范区外，其他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三、参会人员
（一）主会场：
1. 市卫健体委主管领导，疾控科、监督科、医政科科长；市疾控中心主任、主管主任、免疫规划科科长、医防融合办公室（疾控监督员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2. 各县（市、区）卫健委主管领导（疾控局长），疾控科、监督科、医政科科长，疾控中心主任、主管主任、免疫规划科科长、医防融合办公室（疾控监督员管理办公室）负责人；
3. 委属委管医疗机构院长、分管院长、医务科长、公共卫生科长、接种门诊主任、重点科室负责人（发热门诊、感染科、急诊科、儿科、呼吸内科、老年病科、妇科、产科、消化内科、皮肤病科、疼痛病科、健康体检科等）；
4. 宛城区、卧龙区、高新区、示范区相关参会人员统一到主会场参加会议。
（二）分会场：
1. 辖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院长、分管院长、医务科长、公共卫生科长、接种门诊主任；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接种门诊主任。
四、有关要求
（一）各县（市、区）卫健委疾控科负责通知并组织辖区相关单位人员按时参加会议（含辖区委管委属医疗机构），于9月11日下班前将主会场和分会场相关参会人员回执报市卫健体委疾控科邮箱：nyjkk@163.com。
（二）本次会议由市疾控中心和市中心医院共同承办，参加主会场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三）本次会议通过腾讯会议系统召开，9月11日下午16:00-18:00统一进行网络视频调试，如遇技术问题，请及时与主会场联系。会议号和密码今天下午另行下发。
联系人：罗荣永  17796809119
（四）请参会人员严格遵守会议纪律，提前15分钟入场就座。
联系人：市卫健体委疾控科周会  0377-63135505

附件：参会人员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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